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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加福音（十六）耶穌的教導與警戒（一）
經文：路加福音 11：29-54

耶穌闡明這個邪惡的世代除了約拿的神蹟，沒有神蹟顯給他們看。尼尼微城的人因約拿的警

戒而悔改；示巴女王不惜千里來聽所羅門智慧之言。但他們眼睛瞎了，反而沒看見更大的神

蹟和最大的先知就在他們身邊。之後，耶穌指出法利賽人、文士、律法師的罪來。這些人自

己熟棯律法，本應該為以色列百姓教導律法，但反成了使他們進入天國的絆腳石；何等讓神

痛心。以賽亞說：「主叫他們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們眼睛看見，心裡明白，回轉過來，

我就醫治他們。」（約 12：40）願我們屬靈的眼睛明亮，愛神的榮耀過於個人的榮耀。

破冰題：有沒有在完全污黑、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行走過？感覺如何？

一、約拿的神蹟(11：29-32)

當人求看神蹟的時候，耶穌說除了約拿的神蹟，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。約拿在大魚肚腹三天，

預表主耶穌為我們受死，在地裡三天，勝過陰間及死亡的權柄，這是更大的神蹟。尼尼微城

的人因約拿的警告而悔改，示巴女王要聽所羅門的智慧之言，但耶穌比萬有都尊貴，勝過所

羅門及人間所有的智慧。但如今以色列人看到許多的神蹟仍是硬心，將來必難逃審判。

問答題（一）A. 耶穌為何用約拿的神蹟來回答這世代沒有神蹟給他們看？

B. 從 31-32 節的經文中，耶穌用兩個事件舉例，要聽道人明白什麼？

二、論心裡的光 (11：33-41)

這裏是借用肉眼和身體的關係，來說明心眼和生命的關係。神造人的裡面與外面，我們若活

在屬靈的實際裡面，必須先對付自己裡面的存心，自然就會從裡面發出善良純潔的言行來

（十二35；十五 18-19）。若甘心施捨給窮人，他的心就不再被『勒索和邪惡』的意念所

轄制。凡願意從心裏施捨給人的，也會在其他事上也行得正直。

A、點燈的比喻（11：33～36）

問答題（二）我們如何省察我們裡面的光是否黑暗了？基督徒要如何像明燈一樣照亮別人？

B、外面和裡面的潔淨（11：37-41）

問答題（三）耶穌如何責備及教導這位法利賽人？

三、警告法利賽人(11：42~54)

祂責備法利賽人顛倒價值、動機邪惡、散發腐化的影響力；之後，耶穌也責備文士，他們不

誠實、假冒為善、瀆職。其實所有這一切的腐敗，都因為他們在屬靈的生命出了問題。耶穌

的責備很重，他是站在未來審判的眼光來警告他們，希望他們能悔改，真正認識神的喜好、

行出律法所要求對人的公義及憐憫。

A、責備法利賽人（11：42~44）

B、指責律法師（11：46~52）
C、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回應（11：53~5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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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題（四）請舉出耶穌對法利賽人和律法師的責備。這些責備可以提醒我們什麼？

結論：

「所以你要省察，恐怕你裏頭的光，或者黑暗了。若是你全身光明，毫無黑暗，就必全然光

明，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。」耶穌所講的這段話何等寶貴，我們若要保持全身的光明，就要

靠近光，讓神的真光引領我們，光照我們。神國子民的生命散發出來，好像明燈照亮。人裡

面若瞭亮，全身就光明。基督徒裡面的基督越長大成熟，外面的行為就越彰顯基督，能照明

外面的黑暗，也自然不會有宗教徒的假冒為善，「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，直到日

午。」願我們都走在義人的路上，在這黑暗的世界，帶來神的真光。

生活應用：

1. 如何應用耶穌教導我們像燈一樣來照亮周圍的人。

2. 我們要如何小心不要徒有宗教的知識，而無真實屬神的生命。

補充：

法利賽人與文士的六禍：耶穌向法利賽人和律法師宣告災禍，指出他們的六禍。「有禍了」

是一種遺憾的表示，意思就像「哀哉」。

第一禍（42）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顛倒了，他們只注重瑣碎的事，卻忽略公義和愛神的事。

第二禍（43）祂責備他們的動機邪惡；他們喜愛會堂裏的首位，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們

的安。他們的動機是出於自我中心。第三禍（44）祂責備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對百姓散發的

腐敗影響。（耶穌用墳墓的比喻是因為他們當時的文化習俗認為當人走在墳墓上，就常會吸

入死人所散發的有毒氣體。）而後耶穌針對律法師也說他們的三禍。第四禍（46）耶穌首

先責備他們的言行不一，他們的偽善成了別人的重擔。因為他們在神的誡命之外，又添加了

許多人的遺傳，而他們自己卻一個指頭也不肯接觸這些重擔。第五禍(47-48) 耶穌責備他們

的假冒為善，他們的祖先殺了先知，他們雖為先知修墳墓，然後又繼續殺先知。所以從創世

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歸在這世代的人身上。第六禍（52）是針對律法師和文士，他

們的職分本是解釋道德法律。但他們奪了知識之門的鑰匙，也阻擋其他人進入。他們不但未

盡職，反而褻瀆職分。他們聽了耶穌的警戒，心生報復，要抓住耶穌話語更多的把柄，找機

會捉拿他。


